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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认购（申购）申请表 
特别提示：表格中带＊的项目为必填项目 

投资者在提交本申请表前，请详细阅读本申请表后文“风险提示”和“基金认购（申购）条款” 
客户信息 

＊投资者名称/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证件类型（机构免填）：□身份证  □户口本   □其他_________  ＊证件号码（机构免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代办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证件类型：□身份证    □户口本    □其他___________ 

＊证件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金账号或交易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金认购（申购）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小写 

大写 

十 亿 千 百 十 万 千 百 十 元 角 分 

               

               

               

合计              
 

资金在认购（申购）申请当日未到账，其申请是否默认为延期：     □是          □否 

投资者签署 

投资者同意本公司或本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可以使用本申请表所列示的客户信息、代办人信息向投资者进行宣传、推介，本公司

及本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有义务妥善保管并合法使用客户信息、代办人信息，不得向本公司及本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任

何实体提供该等信息，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有权机构另有要求除外。投资者在收到本公司或本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的推广信息

后，有权拒绝再次接收该等信息。 

声明： 

本人/机构已经了解国家有关基金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已经仔细阅读过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

要和业务规则以及本申请书的背面条款，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并自愿遵守相关条款，履行基金投资者的各项义务，

自行承担基金投资风险。签章以示承诺及申请意愿。 

＊个人投资者/代办人/监护人签字： 

＊机构投资者预留印鉴： 

                                                                                     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由销售机构填写 

客户经理：______________________      操作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复核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业务受理日期：_______年___月___日 

销售网点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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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1.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募集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均经中国证监会注册，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公司募集基金的注册，并不表明其  

对该基金的价值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该基金没有风险。 

2. 本公司恪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公司管理的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基金的最低收益。 

3.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4.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认购（或申购）基金时，应详细阅读所认购（或申购）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以及《嘉

实基金投资者权益须知》，并对投资者权益须知内容已知晓。 

5. 为贯彻落实中国证监会颁发的《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规范公司基金销售行为，确保基金和相关产品销售的适用性，

切实保障基金投资人的权益，需要投资人填写《投资人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对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做评估。我公司评估

出来的投资人风险承受能力及适当性匹配意见仅供参考，不代表对我公司所管理产品的风险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投

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相关公告和招募说明书，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

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6. 投资者提供的各项信息应确保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遗漏或误导，否则，由投资者自行承担由此导致的法律

责任，且本公司有权拒绝向投资者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当投资者所提供的信息发生重要变化时，投资者应及时告知本公司，

以便确定投资者的分类和风险承受能力评级是否发生变化。投资者分类和风险承受能力评级直接关系到投资者在销售过程中所享

有的权利和所能购买的产品或服务类型。 

基金认购（申购）条款 

一、 个人投资者办理基金认购（申购）业务，须提供以下资料： 

1. 填妥并签字的《基金认购（申购）申请表》 

2.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如委托他人代为办理，须同时出具本人及代办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投资人如未满十八周岁，须同时

出示未成年人本人及其监护人的身份证件以及能证明监护与被监护关系的有效证件原件，以及基金管理人以谨慎原则认为需要

提供的其他文件或证件 

二、 机构投资者办理基金认购（申购）业务，须提供填妥并加盖预留印鉴或单位公章的《基金认购（申购）申请表》 

三、 注意事项 

1. 投资者在认购（申购）之前，可采用其划款银行认可的付款方式将认购（申购）资金汇入本公司的基金销售直销专户（专户信

息请参见嘉实网站的直销专户信息），个人投资者应在银行汇款单备注栏内准确填写在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申请的

交易账号，如果尚未申请交易账号，则应填写准备用于开立基金账号的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个人投资者也可持各类带有银联

标志的银行卡在直销网点通过 POS 机划卡缴款。 

2. 投资者提交认购（申购）申请之日 17:00（认购）/15:00（申购）前资金已到账者，该申请方为有效申请；资金未在申请日规定

时间前到账的，如果投资者允许延期，且认购（申购）资金可于下两个工作日内到账，直销中心网点将把认购（申购）申请转

为资金实际到账的工作日接受的申请，申购基金的净值以资金实际到账的工作日的基金净值为准，投资者应承担在此期间基金

净值上涨的风险；如果投资者不允许延期，该申请将被视为无效申请。 

3. 本申请的受理不表明投资者认购（申购）申请成功。认购是否成功以基金合同生效后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开户、申

购是否成功以 T+1 工作日（T 日为有效申请日，下同）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T＋2 工作日以后投资者认购（申购）

的基金份额可办理其它基金业务。（QDII 等特殊基金关于认申购确认时间的要求以基金合同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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